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府行救字第1020162193號
訴願人：高00        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00號
訴願人：孫00        址：南投縣埔里鎮00路00號
訴願人因土地標租事件，不服南投縣埔里鎮公所102年4月15日埔鎮財字第1020010050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不受理。

理  由
一、按訴願法第1條第1項前段規定：「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法提起訴願。」第3條第1項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處分，係指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公法上具體事件所為之決定或其他公權力措施而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之單方行政行為。」第77條第8款規定：「訴願事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訴願者。」最高行政法院62年度裁字第41號判例：「官署所為單純的事實敘述或理由說明，並非對人民之請求有所准駁，既不因該項敘述或說明而生法律上之效果，非訴願法上之行政處分，人民對之提起訴願，自非法之所許。」
二、緣南投縣埔里鎮00段、00、00地號土地（重測前為00段00、00、00號）於民國40年2月27日即登記為南投縣埔里鎮所有，管理機關為南投縣埔里鎮公所，土地編定為乙種工業區用地，訴願人為隨國民政府撤退來台之軍眷，於民國40年間即占用系爭土地並設籍居住至今（門牌：南投縣埔里鎮00路00號），系爭土地於83年間發生火災後埔里鎮公所多次函請占用人自行遷離，占用人多次陳情欲承租系爭土地，經埔里鎮公所函復於法不符，自85年起多次協調未有結果。埔里鎮公所為貫徹公有財產活化政策，於102年4月11日至訴願人住所張貼標租資訊，定於102年4月16日以公開程序辦理系爭土地標租，訴願人於102年4月15日陳情公所暫緩辦理，埔里鎮公所於同日上午11時召集相關承辦單位討論研議，並以102年4月15日埔鎮財字第1020010050號函：「主旨：檢送『南投縣埔里鎮公所00段00地號等3筆土地標租案會議紀錄』乙份，並復台端徐00君等102年4月15日陳述書，請查照。」訴願人對該函不服，提起訴願，案經埔里鎮公所檢卷答辯到府。
三、按行政程序法第171條第1項規定：「受理機關認為人民之陳情有理由者，應採取適當之措施；認為無理由者，應通知陳情人，並說明其意旨。」查本件係訴願人因現住地（埔里鎮00路00號）所坐落之土地，屬於埔里鎮所有之公有土地，埔里鎮公所辦理公開標租前訴願人陳情暫緩標租，行政機關對於陳情之案件，固應依法查明處置，惟查前揭埔里鎮公所102年4月15日埔鎮財字第1020010050號函，僅係就訴願人之陳情案，函復已就系爭土地標租案是否暫緩逐點說明及結論並作成會議紀錄，並非對訴願人所為之行政處分，況土地標租案屬私法爭議，亦非屬行政救濟範圍事項，訴願人對之提起訴願，揆諸首揭規定及判例意旨，自非法之所許。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程序不合，本府不予受理，爰依訴願法第77條第8款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謝 金 池

委員  廖 政 吉

委員  姜 君 佩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廖 深 利

委員  石 尊 仁

中華民國102年8月15日
代理縣長  陳 志 清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

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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